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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恐嚇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6965

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乙○○犯恐嚇危害安全罪，處拘役伍拾伍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

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乙○○因其友人張竣翔與丁○○有債務糾紛，竟基於恐嚇危

害安全之犯意，於民國112年2月14日18時許，在臺南市○區

○○街00號丁○○所經營之刺青店內，向丁○○及其配偶甲

○○恫稱：我的專業是討債，我去當流氓被關很久，你欠打

嗎？還是你在討皮痛？看是你叫的人多還是我叫的人多？如

果還要討價還價就沒有情份了，要不就是你店不要開了，妹

妹（指甲○○）你不要哭，你哭哥哥心情會不好，會翻桌

喔！我一開始就要撞進來了，我整台車要給你撞進來等語，

並於丁○○試圖討價時大力拍桌喊「幹」，而以此加害身

體、自由、財產之言語恐嚇丁○○、甲○○，致丁○○、甲

○○聽聞後心生畏懼同意付款，而生危害於安全。

二、案經丁○○、甲○○訴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

訴。

　　理　　由

壹、程序事項

　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，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

　　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，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

　　為證據，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，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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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為適當者，亦得為證據；當事人、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

　　查證據時，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，而未

　　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，視為有前項之同意，同法第

　　159條之5定有明文。經查，本件理由欄所引用之具有傳聞性

　　質之證據資料，被告已知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，

　　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，本院復查無違

　　法不當取證或其他瑕疵，因認以之作為證據均屬適當，揆諸

　　前揭規定與說明，應具有證據能力。

貳、實體事項

一、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，核與告訴人丁○○、同案

被告張竣翔之陳述相符，復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、錄音譯

文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各1份附卷可稽，

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堪可採信。本案事證明確，被

告犯行堪可認定，應依法論科。

二、論罪科刑

（一）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，所稱以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自由

　　　、名譽、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，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

　　　的，而通知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（最高法院52年台

上字第751號判例意旨參照）。次按刑法第305條所謂致生

危害於安全，係指受惡害之通知者，因其恐嚇，生安全上

之危險與實害而言。被告因與甲欠款涉訟，竟以槍打死等

詞，向甲恐嚇。甲因畏懼向法院告訴，是其生命深感不

安，顯而易見，即難謂未達於危害安全之程度（最高法院

26年渝非字第15號判例意旨參照）。再按刑法第305條恐

嚇罪之恐嚇，係僅以通知加害之事使人恐佈為已足，不必

果有加害之意思，更不須有實施加害之行為（最高法院75

年度台上字第5480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核被告所為，係犯

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。

（二）被告一行為同時恐嚇告訴人丁○○、甲○○二人，為想像

競合犯，應從一重之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斷。

（三）爰審酌被告之年紀、素行（前有因案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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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，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稽）、智識

程度、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方法、家庭狀況（自陳：已

婚，有一個未成年小孩，需要撫養配偶及小孩）、坦承犯

行之態度、與告訴人丁○○、甲○○之關係、迄未與告訴

人丁○○、甲○○和解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

刑，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黃信勇提起公訴，檢察官丙○○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一庭　法　官　李俊彬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

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

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

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俊宏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

（恐嚇危害安全罪）

以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、財產之事恐嚇他人，致生危害

於安全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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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恐嚇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6965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乙○○犯恐嚇危害安全罪，處拘役伍拾伍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乙○○因其友人張竣翔與丁○○有債務糾紛，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，於民國112年2月14日18時許，在臺南市○區○○街00號丁○○所經營之刺青店內，向丁○○及其配偶甲○○恫稱：我的專業是討債，我去當流氓被關很久，你欠打嗎？還是你在討皮痛？看是你叫的人多還是我叫的人多？如果還要討價還價就沒有情份了，要不就是你店不要開了，妹妹（指甲○○）你不要哭，你哭哥哥心情會不好，會翻桌喔！我一開始就要撞進來了，我整台車要給你撞進來等語，並於丁○○試圖討價時大力拍桌喊「幹」，而以此加害身體、自由、財產之言語恐嚇丁○○、甲○○，致丁○○、甲○○聽聞後心生畏懼同意付款，而生危害於安全。
二、案經丁○○、甲○○訴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。
　　理　　由
壹、程序事項
　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，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
　　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，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
　　為證據，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，認
　　為適當者，亦得為證據；當事人、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
　　查證據時，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，而未
　　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，視為有前項之同意，同法第
　　159條之5定有明文。經查，本件理由欄所引用之具有傳聞性
　　質之證據資料，被告已知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，
　　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，本院復查無違
　　法不當取證或其他瑕疵，因認以之作為證據均屬適當，揆諸
　　前揭規定與說明，應具有證據能力。
貳、實體事項
一、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，核與告訴人丁○○、同案被告張竣翔之陳述相符，復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、錄音譯文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各1份附卷可稽，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堪可採信。本案事證明確，被告犯行堪可認定，應依法論科。
二、論罪科刑
（一）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，所稱以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自由
　　　、名譽、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，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
　　　的，而通知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（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751號判例意旨參照）。次按刑法第305條所謂致生危害於安全，係指受惡害之通知者，因其恐嚇，生安全上之危險與實害而言。被告因與甲欠款涉訟，竟以槍打死等詞，向甲恐嚇。甲因畏懼向法院告訴，是其生命深感不安，顯而易見，即難謂未達於危害安全之程度（最高法院26年渝非字第15號判例意旨參照）。再按刑法第305條恐嚇罪之恐嚇，係僅以通知加害之事使人恐佈為已足，不必果有加害之意思，更不須有實施加害之行為（最高法院75年度台上字第5480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。
（二）被告一行為同時恐嚇告訴人丁○○、甲○○二人，為想像競合犯，應從一重之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斷。
（三）爰審酌被告之年紀、素行（前有因案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紀錄，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稽）、智識程度、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方法、家庭狀況（自陳：已婚，有一個未成年小孩，需要撫養配偶及小孩）、坦承犯行之態度、與告訴人丁○○、甲○○之關係、迄未與告訴人丁○○、甲○○和解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黃信勇提起公訴，檢察官丙○○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一庭　法　官　李俊彬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
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
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
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俊宏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
（恐嚇危害安全罪）
以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、財產之事恐嚇他人，致生危害
於安全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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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恐嚇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6965
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乙○○犯恐嚇危害安全罪，處拘役伍拾伍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
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乙○○因其友人張竣翔與丁○○有債務糾紛，竟基於恐嚇危害安
    全之犯意，於民國112年2月14日18時許，在臺南市○區○○街0
    0號丁○○所經營之刺青店內，向丁○○及其配偶甲○○恫稱：我
    的專業是討債，我去當流氓被關很久，你欠打嗎？還是你在
    討皮痛？看是你叫的人多還是我叫的人多？如果還要討價還
    價就沒有情份了，要不就是你店不要開了，妹妹（指甲○○）
    你不要哭，你哭哥哥心情會不好，會翻桌喔！我一開始就要
    撞進來了，我整台車要給你撞進來等語，並於丁○○試圖討價
    時大力拍桌喊「幹」，而以此加害身體、自由、財產之言語
    恐嚇丁○○、甲○○，致丁○○、甲○○聽聞後心生畏懼同意付款，
    而生危害於安全。
二、案經丁○○、甲○○訴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。
　　理　　由
壹、程序事項
　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，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
　　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，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
　　為證據，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，認
　　為適當者，亦得為證據；當事人、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
　　查證據時，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，而未
　　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，視為有前項之同意，同法第
　　159條之5定有明文。經查，本件理由欄所引用之具有傳聞性
　　質之證據資料，被告已知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，
　　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，本院復查無違
　　法不當取證或其他瑕疵，因認以之作為證據均屬適當，揆諸
　　前揭規定與說明，應具有證據能力。
貳、實體事項
一、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，核與告訴人丁○○、同案被告張竣翔之陳述相符，復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、錄音譯文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各1份附卷可稽，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堪可採信。本案事證明確，被告犯行堪可認定，應依法論科。
二、論罪科刑
（一）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，所稱以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自由
　　　、名譽、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，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
　　　的，而通知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（最高法院52年台
      上字第751號判例意旨參照）。次按刑法第305條所謂致生
      危害於安全，係指受惡害之通知者，因其恐嚇，生安全上
      之危險與實害而言。被告因與甲欠款涉訟，竟以槍打死等
      詞，向甲恐嚇。甲因畏懼向法院告訴，是其生命深感不安
      ，顯而易見，即難謂未達於危害安全之程度（最高法院26
      年渝非字第15號判例意旨參照）。再按刑法第305條恐嚇
      罪之恐嚇，係僅以通知加害之事使人恐佈為已足，不必果
      有加害之意思，更不須有實施加害之行為（最高法院75年
      度台上字第5480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
      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。
（二）被告一行為同時恐嚇告訴人丁○○、甲○○二人，為想像競合
      犯，應從一重之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斷。
（三）爰審酌被告之年紀、素行（前有因案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紀
      錄，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稽）、智識
      程度、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方法、家庭狀況（自陳：已婚
      ，有一個未成年小孩，需要撫養配偶及小孩）、坦承犯行
      之態度、與告訴人丁○○、甲○○之關係、迄未與告訴人丁○○
      、甲○○和解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併諭知易
      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黃信勇提起公訴，檢察官丙○○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一庭　法　官　李俊彬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
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
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
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俊宏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
（恐嚇危害安全罪）
以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、財產之事恐嚇他人，致生危害
於安全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。

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易字第2067號
公  訴  人 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陳千嘉



上列被告因恐嚇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6965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乙○○犯恐嚇危害安全罪，處拘役伍拾伍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乙○○因其友人張竣翔與丁○○有債務糾紛，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，於民國112年2月14日18時許，在臺南市○區○○街00號丁○○所經營之刺青店內，向丁○○及其配偶甲○○恫稱：我的專業是討債，我去當流氓被關很久，你欠打嗎？還是你在討皮痛？看是你叫的人多還是我叫的人多？如果還要討價還價就沒有情份了，要不就是你店不要開了，妹妹（指甲○○）你不要哭，你哭哥哥心情會不好，會翻桌喔！我一開始就要撞進來了，我整台車要給你撞進來等語，並於丁○○試圖討價時大力拍桌喊「幹」，而以此加害身體、自由、財產之言語恐嚇丁○○、甲○○，致丁○○、甲○○聽聞後心生畏懼同意付款，而生危害於安全。
二、案經丁○○、甲○○訴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。
　　理　　由
壹、程序事項
　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，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
　　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，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
　　為證據，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，認
　　為適當者，亦得為證據；當事人、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
　　查證據時，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，而未
　　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，視為有前項之同意，同法第
　　159條之5定有明文。經查，本件理由欄所引用之具有傳聞性
　　質之證據資料，被告已知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，
　　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，本院復查無違
　　法不當取證或其他瑕疵，因認以之作為證據均屬適當，揆諸
　　前揭規定與說明，應具有證據能力。
貳、實體事項
一、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，核與告訴人丁○○、同案被告張竣翔之陳述相符，復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、錄音譯文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各1份附卷可稽，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堪可採信。本案事證明確，被告犯行堪可認定，應依法論科。
二、論罪科刑
（一）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，所稱以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自由
　　　、名譽、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，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
　　　的，而通知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（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751號判例意旨參照）。次按刑法第305條所謂致生危害於安全，係指受惡害之通知者，因其恐嚇，生安全上之危險與實害而言。被告因與甲欠款涉訟，竟以槍打死等詞，向甲恐嚇。甲因畏懼向法院告訴，是其生命深感不安，顯而易見，即難謂未達於危害安全之程度（最高法院26年渝非字第15號判例意旨參照）。再按刑法第305條恐嚇罪之恐嚇，係僅以通知加害之事使人恐佈為已足，不必果有加害之意思，更不須有實施加害之行為（最高法院75年度台上字第5480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。
（二）被告一行為同時恐嚇告訴人丁○○、甲○○二人，為想像競合犯，應從一重之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斷。
（三）爰審酌被告之年紀、素行（前有因案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紀錄，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稽）、智識程度、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方法、家庭狀況（自陳：已婚，有一個未成年小孩，需要撫養配偶及小孩）、坦承犯行之態度、與告訴人丁○○、甲○○之關係、迄未與告訴人丁○○、甲○○和解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黃信勇提起公訴，檢察官丙○○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一庭　法　官　李俊彬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
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
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
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俊宏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
（恐嚇危害安全罪）
以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、財產之事恐嚇他人，致生危害
於安全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。


